
通榆县教育科学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
通教科办字【2026】2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关于参加“白城市教育科学规划2026年度
课题申报工作”的通知
城乡各中、小学校及幼儿园：
依据白城市教科办文件精神要求，白城市2026年度“十五五”教育科学规划年度课题及专项课题立项工作现已启动，为做好本次课题申报组织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1、 申报时间：
2026年4月15日-16日两天时间（逾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）。
二、申报名额及申报条件：
1.白城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报名额，按2023年度各校上缴会费人数的1%核定，核算后实行四舍五入原则，不足1人的按1人分配；专项课题申报名额以指标分配表为准。各单位不得超名额申报，正在承担市级在研课题的负责人，不得申报本次新课题。
2.各学校需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，面向全体教师组织申报工作，择优推荐研究能力与水平较高的教师申报，保障课题研究顺利开展。
3.申报白城市市级课题，申报人须拥有“十四五”以来县级及以上课题为立项基础，县教科办将根据申报课题质量择优推荐上报。
三、课题研究相关要求：
1.课题申报者需紧密结合教育教学工作实际，科学拟定研究选题。选题建议紧扣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要求，突出前瞻性、创新性与针对性，聚焦教育教学中的真实问题和关键环节。
2.课题题目需遵循 “小切口、深研究、易操作” 原则，避免选题过大、空泛，确保研究方向明确、研究内容具体、研究路径可行，保障实践研究扎实有序开展。
3.课题研究周期以立项通知书载明时间为起始时间，其中年度课题研究周期不少于一年半，专项课题研究周期不少于一年。
四、申报材料要求：
1. 年度课题、专项课题的《申报审批书》均需使用A4纸正反面打印，左侧装订，一式三份；《申报审批书》须加盖课题负责人所在学校公章，并且签署学校意见。
[bookmark: OLE_LINK2]2. 需提交开题报告、实验方案纸质材料各1份。
3. 课题申报人须上交“十四五”以来县级及以上课题结题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，原件审核后当场返还。
4. 年度课题与专项课题的《汇总表》需分开填写，各校提交纸质文本1份；申报的电子版材料以学校名称命名，于2026年4月15日前发送至指定邮箱：331314226@qq.com。
5、 材料报送地点：通榆县教师进修学校406室  
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：2026年白城市课题立项相关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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